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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医院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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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医院简介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（以下简称“解放军总医院”），

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南部，万寿路街道复兴路28号，是集医疗、

保健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、康复、核生化防护、医学救援于一体，

向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医院迈进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。

医院前身是军委直属机关医院，红色血脉可追溯至 1927

年八一南昌起义，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，在炮火硝烟

中艰难孕育成长。1953 年 8 月 5 日，在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

总司令等开国元勋的亲切关怀下正式组建，1954 年 8 月 4 日

改称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，1957 年 6 月 6 日改为解放军总医

院，1958 年 11 月 4 日，成立军医进修学院（2012 年 4 月更

名为解放军医学院），开启医院办学先河。

党的十八大后，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，医院全面

迈上改革重塑、转型发展的快车道。2018 年 11 月 2 日，新

调整组建的解放军总医院宣告成立，同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

医学院。下设第一医学中心～第八医学中心、海南医院、京

东医疗区、京南医疗区、京西医疗区、京北医疗区、京中医

疗区、医学创新研究部、研究生院、卫勤训练中心、医疗保

障中心、服务保障中心等单位。

医院拥有 21 个临床医学部、8 个国家重点学科，3 个军

队“双重”学科，5 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，7 个国家级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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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实验平台，46 个省部级及全军重点实验室，61 个全军医学

研究所和专科中心。

医院在老年病预防和预警干预系统研究、耳聋病临床与

基础研究、呼吸道感染及呼吸衰竭支持新技术系列研究、烧

伤整形医学研究与治疗，骨、关节软骨组织工程治疗，肾病

研究与治疗、肝胆疾病精准外科治疗、老年心血管病研究与

治疗、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研究、肿瘤一体化治疗和基础研究、

微创机器人手术、消化内镜治疗、介入微创治疗、复杂眼外

伤救治和疑难泪器病诊疗，传染病和继发病、疑难重症肝病、

血液病诊治、中毒救治、高压氧治疗、航空与潜水特殊疾病

诊疗、新生儿救治、结核病诊疗、器官移植、传统中医学、

5G 远程手术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。

医院同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，是全军唯一一所医

院办学单位，承担国家、军队赋予的博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

教育和军队高层次人才培养任务，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5

个、二级学科 20 个，覆盖 47 个专业；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

科 7个、二级学科 23 个，覆盖 50 个专业。

医院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9 项、二等奖 32 项，国家

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37 项，军队医疗

成果一等奖 24 项。

医院拥有全球领先的第五代射波刀、达芬奇手术机器人、

数字血管造影机、回旋加速器、世界第二台 ZAP 加速器、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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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机断层治疗系统、高压氧舱、磁导航介入系统、术中 CT、

术中磁共振、PET-CT、PET-MR、术中放疗系统、钴 60 治疗机

等近 6万台套、总价值近 70 亿元的高精尖医疗设备。

医院在唐山、汶川、玉树、雅安地震和天津港大爆炸等

重大灾害事故救援，北京奥运、中非论坛、武汉世界军人体

育运动会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等重大活动医疗保障，

抗击非典、埃博拉、新冠肺炎疫情，以及援外医疗等方面，

当先锋、打头阵、挑大梁，出色完成了历次任务。

医院带头落实“健康中国”战略，发挥人才、技术优势，

积极参加扶贫攻坚，对口帮扶数十家老少边穷地区医院，健

康援藏精准救治肺结核病、病毒性肝炎、风湿病（骨关节病）、

包虫病、大骨结病，慈善救助白内障、先心病、耳聋等患者，

惠及亿万群众。

医院被评为“国际模范爱婴医院”“全国百姓放心示范

医院”“全军为部队服务先进医院”，涌现出一大批行业先

锋和先进典型，有 3 个集体、19 名个人被授予荣誉称号，3

个集体、18 名个人荣立一等功，7人荣获南丁格尔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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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医院核心文化

院      徽

院      标

医院宗旨：  姓军为兵     服务人民

医院院训：  忠诚  敬业  厚德  创新

战略目标： 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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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院士风采

盛志勇 院士

盛志勇，浙江德清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主任

医师、教授，专业技术一级，文职特级，中共党员，

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〇四临床部专家组组长。曾任

全军创伤主任、烧伤研究所所长，以色列烧伤学会

资深会员。我军烧伤和创伤医学主要开拓者之一，

建立了全军第一个ICU，建成国内首个低温异体皮库。

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、二等奖 8 项，军队科

技进步一等奖4项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，

军队专业重大贡献奖，原总后勤部“伯乐奖”。原总后勤部“一代名师”。荣立

一等功 1次、二等功 1次，获全军保健工作终身成就奖。

陈香美 院士

陈香美，山东蓬莱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主任

医师、教授，专业技术一级，文职特级，中共党员，

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肾脏疾病国家重点实验

室主任，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，全

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。2 次担任国家“973”项目首

席科学家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。

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、二等奖 4 项，全国创

新争先奖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，军队

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。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，原总后勤部“科技金星”。荣立一

等功 1 次、二等功 2 次，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、中国侨界杰出人物、第十三届全

国人大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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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小兵 院士

付小兵，四川资阳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法国

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，研究员，专业技术一级，文

职特级，中共党员，原解放军总医院基础医学研究

所所长，全军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，

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执委、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长、

中华医学会组织修复与在生学分会主任委员。国家

“973”项目和全军战创伤项目首席科学家，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创新团队负责人。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

奖 1 项、二等奖 3 项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，“求是”奖，军队杰出

专业技术人才奖。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，原总后勤部“科技金星”。荣立一等功

1次、二等功 1次。

顾瑛 院士

顾瑛，上海市人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主任医师、

教授，专业技术二级，文职 1 级，中共党员，解放

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激光医学科主任、海南医院

激光医学中心主任。国际激光医学联合会常任理事、

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光学会副

理事长。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激光医学临床技术操

作规范和诊疗指南。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，荣

获国际激光医学大会学术奖，中国青年科技奖，“求

是”奖，国家发明专利 20 项。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、“全国巾帼建功标兵”，

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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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福生 院士

王福生，安徽枞阳人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主任

医师、教授，技术二级，文职 1 级，中共党员，解

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

任。中华医学会理事、全军传染病专业委员会主任

委员、中国免疫学会感染免疫分会主任委员。疑难

肝病和艾滋病细胞治疗与研究领域的开拓者，国家

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，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。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

奖3项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，军队科技领军人才。

党的十九大代表。

郑静晨 院士

郑静晨，陕西户县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主任

医师、教授，专业技术三级，少将军衔，中共党员，

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救援医学工程管理专家。

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，灾害救援医学北京市

重点实验室主任。中国国际救援队首席医疗官。获

国家科技一等奖 1 项、二等奖 1 项，何梁何利基金

科学与技术进步奖。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，军队科

技领军人才。带领的团队被表彰为“国家级应急专

业力量建设先进单位”，荣获“军队科技创新群体奖”。荣立个人一等功 1 次，

带领团队荣立集体一等功 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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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旭 院士

湖北荆州人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主任医师、教授，

专业技术二级，文职 1 级，中共党员，解放军总医

院泌尿外科医学部主任。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

员、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。我

国泌尿外科腹腔镜及机器人领域奠基人，创建了以

后腹腔技术为代表的泌尿外科微创技术和理论体系，

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，成为我国泌尿外科领域的

标准技术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军队科技

领军人才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首席专家，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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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进修生守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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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生守则

（一）进修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医院规章制度和

管理办法，进修期间受选送院单位和进修单位双重管理，应

严格遵守学部 / 科室管理，定期向选送单位报告学习情况，

不得擅自更改进修学习计划。

（二）严格遵守学部/科室劳动纪律，工作期间着装整洁、

举止端庄、仪态大方、维护医院形象。

（三）进修生一切临床实践活动必须在指导教师监督指

导下进行，对工作中问题应及时请示报告指导教师。进修生

无处方权和医疗问题解释权。

（四）实习期间工作应认真负责、严谨细致、以人为本，

对病员热情和蔼、关心体贴，发扬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

精神，树立高尚的医德医风。

（五）遵守医院信息安全管理，不听信、不传播非正常

渠道来源的医院数据信息（如医院组织结构、资产设备数据、

科研成果、医疗统计信息、病员医疗情况等），不得以学习

为由复印、抄录医院临床资料，确保不发生失窃密事件。

（六）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，在我院进修期间，不享受寒、

暑假和年度休假，法定节假日原则上在驻地根据学部 / 科室

排班休息。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驻地，须经指导教师、

学部 /科室领导审批后，报进修单位卫勤部门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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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按要求参加进修单位组织的教学活动，认真填写

进修生学生登记表，按时参加教学日常考评和出科考核。 

（八）进修生通过在医院各岗位实践锻炼，将在院校所

学知识转化为独立分析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该阶段突出

基础理论、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训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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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解放军总医院进修教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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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放军总医院进修教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  则

第一条 【依据原则】为进一步规范医院进修教学管理工

作，根据国家《教育法》《执业医师法》《关于加快医学教

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以及军队有关规定，结合医院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医院内部人员互派进

修和外单位人员来院进修教学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【管理权限】进修教学管理工作在医院党委的统

一领导下，实行医院卫勤部 - 直属单位 - 临床医学部 / 非临

床医学部科室三级管理。

（一）医院卫勤部总体统筹医院进修教学管理工作，主

要负责招生计划管理、教学过程督导、教学质量评价和管理

运行指导等工作。

（二）直属单位负责所属临床医学部 / 非临床医学部科

室招生录取、过程管理、质量评估、表彰评优等组织管理等

工作，负责派驻科室进修生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工作。

（三）临床医学部 / 非临床医学部科室负责本学科招生

计划申报、教学计划制定、教学组织实施、考核组织评价等

工作。



12

第二章 招生管理

第四条 【学制与批次】

（一）进修学制：分别为 3个月、6个月和 12 个月。

（二 ) 招生批次：一年设 3 个批次，入学时间分别为 3

月份、6月份和 9月份上旬。

（三）招生类型：主要招收6个月和12个月学制进修生；

3 个月学制进修生主要招收学习专项技术的中、高级职称人

员及有专门需求的对口支援帮扶单位人员。

第五条 【招生条件】

（一）政治合格，无违法、违纪、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。

（二）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申请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

45 岁（含）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请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 50

岁（含）；身体健康，能适应进修岗位需要。

（三）医师、研究、药学、医技系列应具有本科（含）

以上学历，护理、医工等其他系列应具有大专（含）以上学历。

（四）进修专业应与从事专业一致，并具有相应执业资

格及 3年以上工作经验。

第六条 【招生计划】进修生招生实行归口管理、分级审

批。

（一）招生限额：地方进修生招生总量按照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军队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培训军民融合项目管理的通知》

( 军训﹝ 2018 ﹞ 187) 文件要求执行；军队进修生招生不设

限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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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计划拟制：上一年度 12 月份，各临床医学部 / 非

临床医学部科室提报招生计划，拟制招生简章，内容涵盖专

业特色、招生数量、招生学制、培训内容、指导教师、招生

联络人等信息。其中，医疗保障中心、服务保障中心和临床

医学部统筹制定所属学科全年招生计划，合理安排各派驻科

室的招生名额、学习周期和学习内容。

（三）计划审批：招生计划经所在直属单位审批，报医

院卫勤部训练处备案。如确因技术帮扶、专项任务等需在计

划外招生的，由直属单位提出申请，报医院卫勤部批准后按

医院统一要求组织实施。未经批准，各单位不得在计划外招

收进修生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学员进修资格，暂停接收单

位招生资格，并视情节严重予以通报批评等处罚。

（四）计划发布：每年 2 月初，医院卫勤部训练处统一

发布全年招生计划。

第三章 培训考核

第七条 【岗前培训】直属单位应当在进修生报到后组织

岗前培训及考核，培训内容包括医院概况、规章制度、医德

医风、医疗质控、医患沟通、信息化平台应用、生物安全、

职业防护等。涉及辐射、化学、危险微生物等相关专业进修

人员，须经危险有害物质暴露防护培训考核合格获取相应资

质。完成岗前培训且考核成绩合格者方可进入学习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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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【上岗资质】进入一线临床岗位学习的进修生须

按照医院医护管理相关规定办理岗位准入手续后，方可在指

导教师指导下从事临床工作。 

第九条 【过程培训】各临床医学部 /非临床医学部科室

应当制定教学计划、指定指导教师，报所属直属单位审核备案。

教学计划应涵盖专业理论知识、专科技能操作、新技术新业

务进展等相关内容。 

第十条 【学习规范】

（一）进修生须按照既定教学计划努力学习，提高专业

技术水平，积极防范医疗差错、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等不良

事件的发生。

（二）如调整进修生教学计划，需经指导教师、临床医

学部 / 非临床医学部科室主任审核、直属单位批准后，方可

调整。

第十一条 【考核评价】各科室应当定期对进修生开展日

常考核和出科考核，进修结业前临床医学部 / 非临床医学部

科室组织所属进修生结业考核，全面评价学习期间职业素养、

思维能力、专业水平、医德医风、劳动纪律等情况。

第十二条 【责任管理】进修生如发生医疗不良事件等问

题，视情终止学习，并按照国家、军队及医院医疗管理和纪

律检查等有关规定，追究事发时所在科室领导、指导教师和

当事人责任。因个人疏漏或违反操作规程而致仪器设备损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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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须按规定赔偿。

第十三条 【知识产权】进修生凡使用我院临床资料（病历、

文字、图片、图谱等）或条件平台发表文章、申报课题成果，

须经我院授权同意，知识产权归属解放军总医院。未经同意，

私自发表论文或申报课题成果者属违约行为，须承担法律责

任。

第十四条 【带教限制】进修生不得独立承担研究生、规

（专）培生、实习生带教工作；经指导教师和科室主任综合

评价业务水平且具备相应能力的中级职称（含）以上者，可

参与相关教学辅助工作。

第四章 行政管理与后勤保障

第十五条 【管理分工】进修生行政管理由选送单位、进

修科室、直属单位 / 驻在中心共同管理，各方应积极配合，

及时了解进修生思想动态，加强教育管理和服务保障。

第十六条 【休假管理】

（一）进修生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，期间原则上不得离

开驻地。如因故确需离开单位驻地所在城市，需经指导教师、

进修科室主任批准后报直属单位审批。

（二）因故请假（病、事假），3天以内由指导教师审批，

3 至 7 天（含）由进修科室主任审批，7 至 15 天（含）由各

直属单位审批。请病假者应提供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开具的

诊断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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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6 个月及以上学制进修生请假累计超过 20 天，3

个月学制进修生请假累计超过 10 天，按照终止学习办理。

第十七条 【结业证书】进修期满，各项考核成绩合格者，

各直属单位报送结业名单至卫勤部训练处核准备案，由各直

属单位统一发放结业证书。

第十八条 【优生评选】

（一）各直属单位可对每批结业进修生进行优秀进修生

评选，评选比例不超过该批结业进修生总数的 10%。

（二）评选指标包括职业道德、专业能力、医德医风、

劳动纪律等方面。

（三）各直属单位将优秀进修生名单随申请结业名单一

并报送医院卫勤部训练处。卫勤部训练处核准后，组织各直

属单位随结业证书一并颁发优秀进修生证书。

第十九条 【终止进修管理】因本人或选送单位原因需终

止进修者，由选送单位出具证明，经指导教师、临床医学部

/ 非临床医学部科室审核后，由各直属单位为其办理终止进

修手续，报医院卫勤部训练处备案。终止学习者，不发放结

业证书，由各直属单位视情开具学习证明，并注明终止学习

原因。

第二十条 【终止进修类型】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终止进

修资格：

（一）2次（含）以上考核不合格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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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未完成教学计划者；

（三）未准假擅自离岗或离开驻地者；

（四）经查实，存在违法违纪行为，或违反医院医德医

风管理规定造成不良影响，或违反医院医疗规章制度及操作

规程造成 4级以上医疗缺陷者；

（五）因身体原因不适宜继续学习，或请假累计超过规

定时间者；

（六）选送单位因故提出终止其进修者。

第二十一条 【保障安排】

（一）区分军队进修生（含军官和文职人员）和地方进

修生，各直属单位根据国家、军队相关政策要求，结合各单

位实际保障能力，做好所属进修生后勤保障工作。 

（二）医疗保障中心、服务保障中心、临床医学部派驻

科室进修生由驻在中心保障。

（三）医院内部进修人员，按照人员行政隶属关系维持

保障模式。

第五章  师资管理

第二十二条 【师资准入】进修指导教师实行资格准入制，

经个人申报、临床医学部 / 非临床医学部科室推荐、各直属

单位审批，报医院卫勤部训练处核准备案后方具备指导教师

资格。资格准入审批工作每年组织一次。

第二十三条 【师资条件】指导教师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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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热爱教学工作，具备一定教学能力，能够认真履

行教学职责；

（二）相关专业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，具备中级专业技

术职务 3年（含）以上；

（三）具有 5 年（含）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，熟练掌握

专业理论知识和专科操作技能。

第二十四条 【师资培训】各直属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教学

政策法规、临床教学能力、学员动态评价等教学能力培训，

组织开展教学问题研究和论文撰写等教学能力提升活动。

第二十五条 【师资评价】各直属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指导

教师考核评价，评价指标包括临床能力、带教意识、教学水

平和教学能力等多维度测评，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称

职和不称职。评价结果为优秀的，晋升教学职称予以优先考虑；

评价结果为不称职的，取消指导教师资格。

第二十六条 【取消带教资质类型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取消指导教师资格：

（一）因故未完成带教任务者；

（二）教学能力考核不达标者；

（三）违法、违纪者；

（四）违反医院规定，情节严重者。

第六章 附 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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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各直属单位根据本办法，制订本级进修管理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医院卫勤部训练处负责解释，自印

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
6

第四部分  进修生学习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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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生基本情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 技术职务

进修学部 /科室 学习项目

进修报到时间 学习期限

选送单位名称

选送单位地址

联系电话
办公室

手机

进修期间

住宿地点

岗前培训到课情况：

规章制度考试成绩：

病历书写考试成绩：

《医生工作站使用》理论考试成绩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修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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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科基础考试成绩

基础理论考核成绩

    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基础操作考核成绩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病例书写基础成绩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学部 /科室“三基”考核意见

优秀□  良好  □及格   □不及格□

接收意见：同意□   不同意□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注：入科第一个月为双向考察期。考察期内，根据进修生“三基”

成绩，给予考核意见，评定为“不及格”人员视为考察不通过，报进

修单位卫勤部门办理退学手续；进修生对科室教学工作不满意或认为

不能胜任科室工作，可以提出退学要求，经选送单位书面同意，到卫

勤部办理退学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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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转计划

序号 起止时间 病区名称 导师（组）姓名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学部 /科室负责人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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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转记录
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病区名称：

导师（组）评价：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病区名称：

导师（组）评价：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病区名称：

导师（组）评价：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病区名称：

导师（组）评价：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病区名称：

导师（组）评价：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病区名称：

导师（组）评价：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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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医生工作站》《处方权》申请表

病例自评

手工书写病例 ID 号

入院大病历□ 普通完整病例□

自评意见：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
指导教师

意见

同意授权□

不同意授权□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
学部 /科

室意见

同意授权□

不同意授权□

科主任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
病案科审

核意见

病历书写合格，同意授权□

病例书写不合格，不同意授权□

科主任签名：

年  月  日

进修单位

卫勤部

审核意见

《医师执业资格证书》、《医师执业证书审核意见》

合格，同意授权□

不合格，不同意授权□

（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注：此页撕下与本人手写入院大病历一份并上交，逐级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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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月考核评分表

项目 主诊上级评价 导师（组）评价 科室评价

医德医风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服务态度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医疗文书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专业理论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专业技能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工作质量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工作纪律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总评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入科一个月科室考核意见：

1、能否承担病房值班任务？          能□  不能□

2、能否授予处方权                  能□  不能□

3、能否授予《医生工作站》使用权    能□  不能□

4、中止进修，退交训练处            是□  否□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（盖章）

  学部 /科主任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注：考核通过者，按要求手工书写大病历 1 份，以科室为单位，与

进修医生《医生工作站使用权》《处方权》申请表一并逐级上交病案科、

卫勤部门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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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期考评记录

值班数 夜班数 请假天数

门诊数 手术数
参加学术

活动次数

诊治病人数 抢救危重病人数

收治主

要病种

（名称、

例数）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（医技、护理人员填写半年业务工作量）

实施主

要操作

（名称、

例数含

手术）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（医技、护理人员填写半年业务工作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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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期考核意见

项目 选修学员自评 导师（组）评价 科室评价

医德医风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服务态度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医疗文书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专业理论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专业技能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工作质量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工作纪律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总评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 优□良□中□差□

中期考核评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（组）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部 /科主任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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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学术活动记录

序号 授课内容 授课人 学时 时间 教学秘书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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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结业考核

轮转情况 门诊   月 病房   月 其他   月 夜班   个

结业考核

医疗文书书写：优□良□
              中□差□

服务态度：优□良□
          中□差□

医疗差错情况：有□无□ 出勤情况：

理论考试成绩 操作考试成绩

结业论文题目

临床工作质量评语：

 

            主诊上级签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导师（组）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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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结业鉴定

学习收获自我鉴定：

本人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导师（组）结业鉴定意见：

导师（组）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学部 /科室主任意见：

学部 /科室主任签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进修单位卫勤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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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  进修生培养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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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生培养流程图进 修 流 程  

 

军队计划内进修 医院自主招生 

上级单位下达计划 

个人申请 

学部/科室审核 

直属单位审核 

医院机关审核录取 

直属单位组织报到 

岗前培训 

入科考核 

中期考核 

进修生评优 

结业考核 

进修生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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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  进修单位地址及联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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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修单位地址及联系人

单位 /部门 联络人 联系电话 地址

第一医学中心 赵老师
010-66939751
0201-939751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
国宾楼 7层 7026 室

第二医学中心 魏老师
010-66939565
0201-939565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
健康医学科国际部 1层

第三医学中心 李老师
010-57976118
0201-676118

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69 号
机关办公楼 6层 601 室

第四医学中心 易老师
010-66848317
0201-848317

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51 号
办公楼 2层训练办

第五医学中心 赵老师
010-66933038
0201-933038

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
100 号办公楼 119 室

第六医学中心 申老师
010-66958126
0201-958126

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号
机关楼 3层办公室 311 室

第七医学中心 李老师
010-66721029
0201-721029

北京市东城区南门仓 5号
机关楼 3层 303 室

第八医学中心 孙老师
010-66775212
0201-775212

北京市海淀区黑山扈路甲
17 号办公楼 1层科训办

海南医院 马老师
0898-37330064
0751-330064

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江林
路 80 号机关楼 5层科训办

医学创新研究部 杜老师
010-66937256
0201-937256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
国宾楼 9层 9019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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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院 陈老师
010-66936529
0201-936529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
教学大楼 3层 323 室

卫勤训练中心 朱老师
010-66936854
0201-936854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
门诊楼 13 层 13C36 室

医疗保障中心 牛助理
010-66936529
0201-936529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
国宾楼 9层 9021 室

服务保障中心 黄老师
010-66937515
0201-937515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8 号
国宾楼 12 层 1208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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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部分  网络图书馆访问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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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图书馆访问方式

信息网

网      址：http://172.16.137.1/jiansuo(http/17216.137.1/jiansuo)

适    用：院区已联入因特网的所有计算机

访问范围：医学数字图书馆所有资源

办公网 (HIS)

网      址：http:/172.17.27.1/jiansuo(http://172.17.27.1 /jiansuo)

适    用：办公网、医生工作站

访问范围：仅提供 MEDLINE、CNKI 等资源，SCI、外文期刊全

文等网络数据库无法访问

远程访问

网       址：http:/106.39.55.6:8080/medlib(http/106.39.55.6:8080/medlib)

适    用：家庭、出国出差等，需接入因特网

访问范围：医学数字图书馆所有资源（光盘 MEDLINE 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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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部分  交通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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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北京市地铁路线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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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机场至解放军总医院乘车方式及路线

（一）大兴机场

1. 地铁：①乘坐地铁大兴国际机场线：由大兴机场站上

车乘坐至草桥站；②换乘地铁 10 号线：乘坐至公主坟站；③

换乘地铁 1号线：乘坐至五棵松站下车由 C1（东南口）出站。

2. 公交：①乘坐机场大巴中关村线：由大兴国际机场公

交站上车乘坐至公主坟公交站；②换乘 76 路或 76 路区间公

交车：由公主坟南公交站上车乘坐至五棵松桥东公交站下车，

步行 310 米到达。

（二）首都机场

1.地铁：①乘坐地铁首都机场线：由2号航站楼地铁站-D

西南口进站上车乘坐至东直门站；②换乘地铁 2 号线：乘坐

至建国门站；③换乘地铁1号线：乘坐至五棵松站下车由C1（东

南口）出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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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公交：乘坐机场大巴石景山中关村线：由首都机场 T2

航站楼公交站上车乘坐至五棵松桥北公交站，下车步行 521

米到达。

（三）北京南站

①乘坐地铁 4 号线大兴线：西单站下车；②换乘地铁 1

号线：五棵松站（C2 口出）下车；步行 540 米到达。

（四）北京西站

①乘坐地铁 9 号线：军事博物馆站下车；②换乘地铁 1

号线：五棵松站（C2 口出）下车；步行 540 米到达。

（五）北京北站

①乘坐地铁 2号线：复兴门站下车；②换乘地铁 1号线：

五棵松站（C2 口出）下车；步行 540 米到达。 

（六）北京站

①乘坐地铁 2号线：建国门站下车；②换乘地铁 1号线：

五棵松站（C2 口出）下车；步行 540 米到达。






